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ZHONGXINGHUACERTIFIED PUBLICACCOUNTANTS LLP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丽泽 SOHO Ｂ座 20 层 邮编：100073

电话：(010) 51423818 传真：(010) 51423816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目 录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第 1 页 共 3 页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6）第 590029 号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检测公司）

编制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深圳市安车

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是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

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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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广西车猫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安车检测公司 202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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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26）第

590029 号）之签字盖章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叶庚波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余金凤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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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广西南宁悦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西晨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晨悦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西雨晨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晨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飞拟迅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雀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

追溯持股后最终自然人股东李挺、韦志能、徐欢欢签定的《业绩补偿协议》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购买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及概况

按照本公司现金购买资产方案：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车猫”、“目标公司”）51%股权。

2．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广西车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注册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金海路 20 号南宁综合保税区商务中

心 1 号楼 3A 层 03A03 号

法定代表人：李挺

注册日期：2022-12-19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A7UKWL5Q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软

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大数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零配件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二手车经纪;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物联网技术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林评字[2024]10 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广西车猫模拟合并下的全部股东权益投资前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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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人民币 6,534.94 万元，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确认广西车猫的 100%股权价值

为人民币 6,500.00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广西车猫 51%股权的交易作价合计为人民币

3,315.00 万元。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已分别与业绩补偿义务人（即：广西南宁悦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西晨言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晨悦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西雨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

西晨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飞拟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雀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广西车猫追溯持股后最

终自然人股东李挺、韦志能、徐欢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对本次重

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进行了如下安排：

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4 年度至 2028 年度，要求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合并

报表中经审计的净利润（指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如下:2024年不低于550万元，2025年不低于1,100万元，2026年不低于1,250

万元，2027 年不低于 1,600 万元，2028 年不低于 2,000 万元。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如目标公司未实现约定的承诺净利润，则上述补偿义务人应当向

本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等于或超过业绩承诺期累

计承诺净利润的，则交易对方无须承担补偿责任；若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小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按以下公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

承诺期间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股权转让价款）。

业绩承诺期届满，公司应指定具有期货证券业绩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金额>0，则业绩

承诺方应就该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公司另行补偿。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股权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

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交易价款。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2024 年度、2025 年度广西车猫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年度
承诺利润数 扣非前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实现利润数

本期已实现/

（未实现）差异
累计已实现/

（未实现）

差异

是否

完成
① ② ③ ④=②和③孰低 ⑤=④-①

2024 年度 5,500,000.00 5,583,857.09 5,670,014.31 5,583,857.09 83,857.09 83,857.09 是

2025 年度 11,000,000.00 3,873,588.31 3,965,774.90 3,873,588.31 -7,126,411.69 -7,042,554.6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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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承诺利润数 扣非前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实现利润数

本期已实现/

（未实现）差异
累计已实现/

（未实现）

差异

是否

完成
① ② ③ ④=②和③孰低 ⑤=④-①

合计 16,500,000.00 9,457,445.40 9,635,789.21 9,457,445.40 -7,042,554.60

综上，广西车猫 2024 年度实现利润数 5,583,857.09 元（其中，2024 年初至合并日实

现利润数为-393,790.28 元）,达到原业绩承诺数 5,500,000.00 元；实现 2024 年业绩承诺。

2025 年度实现利润 3,873,588.31 元，未达到原业绩承诺数 11,000,000.00 元。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批准。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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